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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758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色股份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33 

 

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补充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1年 4月 27日在

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

整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21-026），现补充如下相关内容： 

1、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审议该项议案的情况及董监事反对的具体理由。 

补充后的完整公告如下： 

 

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召开

第九届董事会第 16 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 3 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前期会计

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——会计政策

变更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

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——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》、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

—会计类第 1 号》等相关规定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更正，并对公司 2007 至 2019 年

年度报告相关数据进行追溯调整。现将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具体情况 

2007 年 7 月 14 日，公司与赤峰市人民政府就双方合作事宜达成一致意见，赤

峰市政府以赤峰经委下属全民所有制企业赤峰市白音诺尔铅锌矿（以下简称“原白

矿”）的净资产评估作价 9.1 亿元人民币入股，公司以现金人民币 9.98 亿元入股，双

方共同投资组建赤峰中色矿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赤峰矿投”），该公司总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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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为 19.08 亿元人民币，赤峰市政府持股比例为 47.70%，公司持股比例为 52.30%。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07 年 7 月 16 日、8 月 29 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

上刊登的《签署重大合作协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07-024）、《重大事项进展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07-032）。 

为尽快组建赤峰矿投，经友好协商，双方于 2007 年 11 月 7 日在北京再次签署

《关于对赤峰市白音诺尔铅锌矿增资重组的协议书》（以下称“新协议书”）替代原

协议书，根据新协议，赤峰市政府以其持有的白音诺尔铅锌矿全部资产和矿权作价

9.1 亿元人民币入股，公司以现金人民币 4 亿元（占公司截止 2006 年 12 月 31 日经

审计净资产的 30.30%）分两期投资入股，双方共同投资组建赤峰矿投，该公司总股

本为 13.10 亿元人民币，赤峰市政府持股比例为 69.47%，公司持股比例为 30.53%。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07 年 11 月 13 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《关

于增资重组赤峰市白音诺尔铅锌矿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07-046）。 

2007 年 12 月 12 日，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资产评估报告：以

2006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，原白矿评估后的总资产为 18.09 亿元，总负债为

3.32 亿元，净资产为 14.76 亿元，净资产增值 10.76 亿元，增值率 268.90%。2007

年 12 月 26 日，赤峰矿投成立，注册资金 13.1 亿元，其中：赤峰市经委以评估后的

原白矿净资产作价出资人民币 9.1 亿元，占比 69%；公司以现金出资人民币 4 亿元，

占比 31%。2010 年 9 月，公司根据增资协议对赤峰矿投增资 3.36 亿元。2010 年 11

月 17 日，赤峰矿投更名为赤峰中色锌业有限公司（简称“中色锌业”）。2011 年至

2012 年 9 月，公司又陆续对中色锌业增资 2.62 亿元，中色锌业注册资本达到 19.08

亿元人民币，公司出资比例增至 52.31%，赤峰经委占比 47.69%。2014 年公司单方

增资 2 亿元人民币，中色锌业注册资本达到 20.7081 亿元，公司占比 56.06%，赤峰

经委占比 43.94%。上述出资及持股比例持续至今。 

（一）应收款项形成过程 

赤峰矿投设立时，原白矿净资产评估值为 14.76 亿元，赤峰经委以原白矿净资

产作价 9.1 亿元出资，资产评估增值形成税款 231,543,350.86 元。根据当时的税务规

定，原白矿改制重组成立的新公司可以按照评估值入账，计提折旧摊销，并可以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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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前扣除，不需要进行纳税调整。股权转让方经税务机关审核确认，也可以不以评

估值计算确认资产转让所得。因此，赤峰矿投预计可以获得税务机关的免税批复。

基于上述判断，公司与赤峰经委经友好协商，双方同意直接以评估值调增资产账面

值，评估值与账面值的差额记入资本公积。 

2008 年年报编制时，因原白矿评估增值相关税负未能获得税务机关的免税批复，

导致相关资产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产生差异，同时，赤峰经委承诺承担该等评估增

值的纳税义务，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——企业合并》的规定，购买日后 12

个月内对确认的暂时价值进行调整的，视为在购买日确认和计量，公司据此对财务

报表可比数据进行了重述，增加 2007 年 12 月 31 日其他应收款 231,543,350.86 元，

增加 2007 年 12 月 31 日递延所得税负债 231,543,350.86 元。2008 年 10 月 30 日，赤

峰矿投成立全资子公司赤峰中色白音诺尔矿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色白矿”），

资产评估增值形成税款 231,543,350.86 元由中色白矿分 10 年缴纳完毕，并记入应收

赤峰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款项（简称“赤峰国资”）。 

该项应收款形成之后，中色白矿在公司与赤峰国资双方股东的协调支持下，一

直积极争取税务机关的免税政策，并于 2012 年获批享受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，

自 2011 年度减按 15%的税率缴纳所得税，因此相应将该税金事项对应的债权由

231,543,350.86 元调整为 175,339,805.69 元。2009 年-2018 年，中色白矿按照 10 年

期综合调整法每年调增应纳税所得额，累计足额缴纳企业所得税175,339,805.69元。 

（二）仲裁情况 

由于多次催收该笔款项未能收回，中色白矿向赤峰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，

情况如下： 

中色白矿仲裁申请：（1）赤峰国资给付尾欠原白矿评估增值形成的递延税款

175,339,805.69 元；（2）赤峰国资承担本案仲裁费用。 

仲裁庭经审理认为： 

根据 2007 年 11 月 7 日赤峰市人民政府与中色股份签订的《关于对赤峰市白音

诺尔铅锌矿增资重组的协议书》第二章第 10 条关于“自新公司成立之日起，重组企

业所有的债权债务全部由新公司承继”、第 11 条关于“重组企业自评估基准日（20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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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2 月 31 日）起至新公司成立日期间的损益全部由新公司享有或负担”，第七章关

于“财产权变更、相关税项记入新公司的开办费”等约定，可以看出：协议双方为

赤峰经委在原白矿改制重组过程中所设定的权责，以原白矿全部资产出资，将其中

9.1 亿元的资产作为注册资本并享有对应的权益，不再因任何原因而调减其出资额或

者对重组过程中出现的税费等各类债务另行承担经济上的责任。从这个角度看，重

组业务企业所得税不应由赤峰经委员承担。赤峰国资接替赤峰经委股东身份，亦无

替代承担之义务。 

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，属于财税法规规定的“企业发生其他法

律形式简单改变”，但增资的同时出现了扩股即新股东的进入，企业的法律形式不再

是简单改变，其重组方式被确定为赤峰矿投对原白矿的资产收购。 

对于特殊性重组，转让方取得受让方股权的计税基础，以被转让资产的原有计

税基础确定，不确认所得和损失。为此，赤峰经委及原白矿不产生所得税缴税义务，

接替赤峰经委股东身份的赤峰国资亦无代位承担之义务。 

如果按照一般性重组进行税务处理，转让方在重组业务中计算所得和损失，受

让方以资产评估公允价值作为计税基础，由此将纳税义务转移到转让方身上。但按

照重组协议关于“重组企业自评估基准日（2006 年 12 月 31 日）起至新公司成立日

期间的损益全部由新公司享有或负担”的约定，也不应由赤峰经委承担企业重组业

务企业所得税。 

赤峰仲裁委员会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下达仲裁裁决书﹝（2021）赤仲裁字第 265

号﹞，裁决如下：（1）驳回中色白矿的仲裁请求；（2）本案仲裁费由中色白矿自行

承担。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。 

上述应收款项属于原白矿改制过程中的历史遗留问题，双方之前对此项应收款

项的理解没有疑义，鉴于目前赤峰仲裁委员会已对该历史遗留问题作出裁决，因此

中色白矿执行仲裁结果，并据此进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。上述调整事项

将导致中色白矿资本公积金减少 175,339,805.69 元，按照赤峰矿投成立时的持股比

例（公司持股 30.53%），公司对中色白矿享有的资本公积权益减少 53,531,242.68 元，

赤峰国资对中色白矿享有的资本公积权益减少 121,808,563.01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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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上述调整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 

该事项导致 2007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各期末合并报表资产总

计及所有者权益合计各减少 231,543,350.86元，其中，其他应收款减少 231,543,350.86

元，资本公积减少 70,690,185.02 元，少数股东权益减少 160,853,165.84 元。 

2012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各期末合并报表资产总计及所有者权

益合计各减少 175,339,805.69 元，其中，其他应收款减少 175,339,805.69 元，资本公

积减少 53,531,242.68 元，少数股东权益减少 121,808,563.01 元。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规定，公司对上述前期会计差错事项追溯调整 2007 年

12 月 3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各期末合并报表的相关数据，对合并资产负债表各

项目影响详见下表： 

单位：人民币元 

报表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

2019 年 12 月 31 日 

其他应收款  1,080,310,858.29   -175,339,805.69   904,971,052.60  

资产总计 25,473,356,455.04   -175,339,805.69  25,298,016,649.35  

资本公积  954,481,753.04   -53,531,242.68   900,950,510.36  

归属于母公司所
有者权益合计 

 4,856,580,520.23    -53,531,242.68   4,803,049,277.55   

少数股东权益  3,842,963,161.52   -121,808,563.01   3,721,154,598.51  

所有者权益合计  8,699,543,681.75   -175,339,805.69   8,524,203,876.06  

2019 年 1 月 1日 

其他应收款 1,153,140,298.29  -175,339,805.69   977,800,492.60  

资产总计 26,163,195,201.15  -175,339,805.69  25,987,855,395.46  

资本公积 954,594,113.51  -53,531,242.68   901,062,870.8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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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表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

归属于母公司所

有者权益合计 
5,896,999,926.29  -53,531,242.68   5,843,468,683.61  

少数股东权益 4,202,425,595.89  -121,808,563.01   4,080,617,032.88  

所有者权益合计 10,099,425,522.18  -175,339,805.69   9,924,085,716.49  

2018 年 12 月 31 日 

其他应收款  1,153,140,298.29   -175,339,805.69   977,800,492.60  

资产总计 25,273,727,481.22   -175,339,805.69   

25,098,387,675.53  

资本公积  954,594,113.51   -53,531,242.68   901,062,870.83  

归属于母公司所

有者权益合计 
 5,229,899,136.34   -53,531,242.68   5,176,367,893.66  

少数股东权益  4,202,425,595.89   -121,808,563.01   4,080,617,032.88  

所有者权益合计  9,432,324,732.23   -175,339,805.69   9,256,984,926.54  

2017 年 12 月 31 日 

其他应收款  1,034,979,252.99   -175,339,805.69   859,639,447.30  

资产总计 22,538,977,643.70   -175,339,805.69  22,363,637,838.01  

资本公积  954,594,113.51   -53,531,242.68   901,062,870.83  

归属于母公司所

有者权益合计 
 5,119,368,695.14   -53,531,242.68   5,065,837,452.46  

少数股东权益  1,768,135,805.89   -121,808,563.01   1,646,327,242.88  

所有者权益合计  6,887,504,501.03   -175,339,805.69   6,712,164,695.34  

2016 年 12 月 31 日 

其他应收款  337,985,311.62   -175,339,805.69   162,645,505.93  

资产总计 23,909,968,726.88   -175,339,805.69  23,734,628,921.19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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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表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

资本公积  954,594,113.51   -53,531,242.68   901,062,870.83  

归属于母公司所

有者权益合计 
 5,087,620,104.23   -53,531,242.68   5,034,088,861.55  

少数股东权益  1,732,651,712.97   -121,808,563.01   1,610,843,149.96  

所有者权益合计  6,820,271,817.20   -175,339,805.69   6,644,932,011.51  

2015 年 12 月 31 日 

其他应收款  322,824,230.40   -175,339,805.69   147,484,424.71  

资产总计 22,850,144,879.72   -175,339,805.69  22,674,805,074.03  

资本公积  1,906,895,945.43   -53,531,242.68   1,853,364,702.75  

归属于母公司所

有者权益合计 
 4,749,841,181.53   -53,531,242.68   4,696,309,938.85  

少数股东权益  1,726,005,023.02   -121,808,563.01   1,604,196,460.01  

所有者权益合计  6,475,846,204.55   -175,339,805.69   6,300,506,398.86  

2014 年 12 月 31 日 

其他应收款  321,759,825.35   -175,339,805.69   146,420,019.66  

资产总计 19,284,250,197.92   -175,339,805.69  19,108,910,392.23  

资本公积  1,891,007,285.99   -53,531,242.68   1,837,476,043.31  

归属于母公司所

有者权益合计 
 4,559,368,885.61   -53,531,242.68   4,505,837,642.93  

少数股东权益  1,939,321,724.43   -121,808,563.01   1,817,513,161.42  

所有者权益合计  6,498,690,610.04   -175,339,805.69   6,323,350,804.35  

2013 年 12 月 31 日 

其他应收款  339,726,300.53   -175,339,805.69   164,386,494.84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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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表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

资产总计 17,174,248,717.52   -175,339,805.69  16,998,908,911.83  

资本公积  1,918,029,162.16   -53,531,242.68   1,864,497,919.48  

归属于母公司所

有者权益合计 
 4,253,288,881.26   -53,531,242.68   4,199,757,638.58  

少数股东权益  2,029,409,259.56   -121,808,563.01   1,907,600,696.55  

所有者权益合计  6,282,698,140.82   -175,339,805.69   6,107,358,335.13  

2012 年 12 月 31 日 

其他应收款  344,440,938.83   -175,339,805.69   169,101,133.14  

资产总计 15,597,133,137.21   -175,339,805.69  15,421,793,331.52  

资本公积  367,312,197.83   -53,531,242.68   313,780,955.15  

归属于母公司所

有者权益合计 
 2,513,974,209.97   -53,531,242.68   2,460,442,967.29  

少数股东权益  2,153,873,200.48   -121,808,563.01   2,032,064,637.47  

所有者权益合计  4,667,847,410.45   -175,339,805.69   4,492,507,604.76  

2011 年 12 月 31 日 

其他应收款  587,044,993.49   -231,543,350.86   355,501,642.63  

资产总计 12,548,677,955.17   -231,543,350.86  12,317,134,604.31  

资本公积  369,904,280.57   -70,690,185.02   299,214,095.55  

归属于母公司所

有者权益合计 
 2,378,579,198.84   -70,690,185.02   2,307,889,013.82  

少数股东权益  2,042,768,557.51   -160,853,165.84   1,881,915,391.67  

所有者权益合计  4,421,347,756.35   -231,543,350.86   4,189,804,405.49  

2010 年 12 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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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表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

其他应收款  367,162,276.21   -231,543,350.86   135,618,925.35  

资产总计 10,012,745,646.88   -231,543,350.86   9,781,202,296.02  

资本公积  342,044,475.30   -70,690,185.02   271,354,290.28  

归属于母公司所

有者权益合计 
 1,988,342,078.81   -70,690,185.02   1,917,651,893.79  

少数股东权益  2,073,064,169.85   -160,853,165.84   1,912,211,004.01  

所有者权益合计  4,061,406,248.66   -231,543,350.86   3,829,862,897.80  

2009 年 12 月 31 日 

其他应收款  415,457,301.69   -231,543,350.86   183,913,950.83  

资产总计  9,341,266,644.58   -231,543,350.86   9,109,723,293.72  

资本公积  219,249,156.23   -70,690,185.02   148,558,971.21  

归属于母公司所

有者权益合计 
 1,784,314,479.96   -70,690,185.02   1,713,624,294.94  

少数股东权益  1,991,878,638.76   -160,853,165.84   1,831,025,472.92  

所有者权益合计  3,776,193,118.72   -231,543,350.86   3,544,649,767.86  

2008 年 12 月 31 日 

其他应收款  352,991,270.21   -231,543,350.86   121,447,919.35  

资产总计  8,568,017,686.99   -231,543,350.86   8,336,474,336.13  

资本公积  217,060,050.62   -70,690,185.02   146,369,865.60  

归属于母公司所

有者权益合计 
 1,739,827,236.92   -70,690,185.02   1,669,137,051.90  

少数股东权益  1,589,280,291.52   -160,853,165.84   1,428,427,125.68  

所有者权益合计  3,329,107,528.44   -231,543,350.86   3,097,564,177.5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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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表项目 调整前金额 调整金额 调整后金额 

2007 年 12 月 31 日 

其他应收款  456,887,289.81   -231,543,350.86   225,343,938.95  

资产总计  8,164,179,288.21   -231,543,350.86   7,932,635,937.35  

资本公积  157,595,960.07   -70,690,185.02   86,905,775.05  

归属于母公司所

有者权益合计 
 1,662,649,595.15   -70,690,185.02   1,591,959,410.13  

少数股东权益  1,691,330,791.71   -160,853,165.84   1,530,477,625.87  

所有者权益合计  3,353,980,386.86   -231,543,350.86   3,122,437,036.00  

 

三、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独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：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

号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及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

规则第 19 号—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

调整客观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。公司关于该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的审

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，本次会计差错更

正及追溯调整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我们

同意公司的会计处理方式。 

四、董事会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16 次会议，会议以 6 票同意，2

票反对，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》。董事管

大源、陈学军对本议案投反对票，反对理由：基于维护中色股份中小股东的权益，

详情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

《第九届董事会第 16 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21-020）。董事管大源、陈学

军针对上述议案的反对理由作如下补充：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》

中的调整事项导致 2007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各期末合并报表资产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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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及所有者权益合计各减少 175,339,805.69元，其中，其他应收款减少 175,339,805.69

元，资本公积减少 53,531,242.68 元，少数股东权益减少 121,808,563.01 元。按理，

股东出资资产形成的税费问题不应该由被投资企业承担，在中色股份披露的

2009-2019 年年报当中，均正常披露了应收赤峰国有资本运营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原

应收赤峰市经济委员会）175,339,805.69 元，如此大额并占用 10 年以上的应收款，

审计事务所应当进行了函证且得到了债务确认无误的回函，但在 2020 年年度报告中，

赤峰国有资本运营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对 175,339,805.69 元债务予以了否认。上述情

况，侵犯了中色股份全体股东的利益，特别是侵犯了中小股东权益，因此对该议案

投了反对票。 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：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—会计

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及差错更正》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

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—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》、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

——会计类第 1 号》等相关文件的规定，更正后的信息能够更加客观、公允地反映

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。 

五、监事会审议情况 

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 3 次会议，会议以 2 票同意，1

票反对，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》。监事鲁

伟鼎对本议案投反对票，反对理由：基于维护中色股份中小股东的权益，详情见公

司于 2021 年 4 月 27 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《第九届

监事会第 3 次会议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21-021）。监事鲁伟鼎针对上述议案的反

对理由作如下补充：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》中的调整事项导致 

2007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各期末合并报表资产总额及所有者权益合

计各减少 175,339,805.69 元，其中，其他应收款减少 175,339,805.69 元，资本公积减

少 53,531,242.68 元，少数股东权益减少 121,808,563.01 元。按理，股东出资资产形

成的税费问题不应该由被投资企业承担，在中色股份披露的 2009-2019 年年报当中，

均正常披露了应收赤峰国有资本运营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原应收赤峰市经济委员会）

175,339,805.69 元，如此大额并占用 10 年以上的应收款，审计事务所应当进行了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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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且得到了债务确认无误的回函，但在 2020 年年度报告中，赤峰国有资本运营（集

团）有限公司对 175,339,805.69 元债务予以了否认。上述情况，侵犯了中色股份全

体股东的利益，特别是侵犯了中小股东权益，因此对该议案投了反对票。 

公司监事会认为：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—会计政

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及差错更正》、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 号—

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》和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—会计类第 1 号》等相关文

件的规定，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及相关制度的要求，调整后的财务数据

能够更加准确的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关于本次前期

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意见。 

六、会计师事务所专项说明 

公司已委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就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出具

了专项说明，具体内容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的《前

期会计差错更正的专项说明》（大华核字[2021]007048 号）。 

七、备查文件 

1、第九届董事会第 16 次会议决议； 

2、第九届监事会第 3 次会议决议； 

3、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； 

4、董监事关于对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》的反对理由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 年 5 月 15 日 

 


